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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27 日，深圳市光韵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隽

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韵达集团”）与侯若洪、王荣、姚彩虹签署了

《表决权委托协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侯若洪、王荣、姚彩虹将其持有的深

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
A
G
E
 

 

      

声 明 .................................................................................................................................. 1 

目    录 ............................................................................................................................... 2 

释    义 ............................................................................................................................... 3 

一、上市公司权益变动情况及标的股份过户情况 ....................................................... 4 

二、收购人及上市公司依法规范运作情况 ................................................................... 5 

三、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履行公开承诺的情况 ....................................................... 5 

四、落实后续计划的情况 ............................................................................................... 7 

五、提供担保或者借款情况 ......................................................................................... 14 

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 14 

七、持续督导结论 ......................................................................................................... 16 

 

  



 

P
A
G
E
 

 

    ӎ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

人、光韵达集团、隽飞

投资、受让方 

指 
深圳市光韵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隽

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隽山控股 指 深圳市隽山控股有限公司，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 指 侯若洪、王荣、姚彩虹 

光韵达、上市公司、公

司 
指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持续督导报告 指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2024 年第四季度持续督

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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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13 日，上市公司收到股东转达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经完成，过户日

期为：2024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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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承诺事

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3 

保持上

市公司

独立性 

光韵达集团

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

制人 

一、人员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

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担

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行政职务，不会在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领薪。 

二、财务独立 

（一）保证上市公司设置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和拥有独立的

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二）保证上市公司在财务决策方面保持独立，本公司及本

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干涉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三）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并进行收支结算，并依

法独立纳税。 

三、机构独立 

（一）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保证上市

公司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本公司分开。 

（二）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与本公司职能部门之间的从属关

系。 

四、资产独立 

（一）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经营性资产。 

（二）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违规占用上市

公司资产、资金。 

五、业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

能力，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上述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本公司/本人作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如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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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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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陈永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职务，其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2024 年 9 月 27 日，上市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财务总监王军先生递交的辞职

申请，王军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

职务。 

2024 年 9 月 27 日，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

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关于增加董事会成员人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具体议案事项

为：为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更好地适应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

拟将董事会成员人数由 5 人增加至 7 人，并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董

事会同意提名程飞先生、曾三林先生、吴巍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同意提名陈重先生、王京京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聘任姚彩虹女士、曾三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024 年 9 月 27 日，上市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

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监事会同意提名董石先生、刘烜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止。 

2024 年 10 月 14 日，上市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董事会成员人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选举程飞先生、曾三林先生、吴

巍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陈重先生、王京京女士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董石先生、刘烜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等事项的议案。 

2024 年 10 月 14 日，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关于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变动的议案》，具体议案事项为：董事会选举程飞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意提名黄文娜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邵世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曾

三林先生为公司总裁兼财务总监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曾三林先生不再担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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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副总经理职务；聘任侯若洪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侯若洪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

理职务和法定代表人；聘任程鑫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原副总经理姚彩虹女士、王

荣先生职务变动为副总裁。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上市公司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增补黄文娜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增补邵世凤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

案》。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补选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鉴于公司审计委员会原委员均已辞任，

为确保审计委员会的正常运作，董事会补选邵世凤先生、王京京女士、吴巍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邵世凤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审

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

止。 

2024 年 12 月 13 日，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聘任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凌志云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自凌志云先生被聘任为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之日起，总裁曾三林先生不再兼任

财务总监职务。 

2025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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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则的情况下，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条款进行修改。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024 年 9 月 27 日，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董事会成员人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拟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如

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八条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董事长或总裁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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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二十五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九）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监，并决定其报

酬事项和奖惩事项；……（十五）听取公司

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五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九）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

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执

行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财务负责

人），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

裁的工作； 

第六章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六章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四十二条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

会聘任或解聘。公司设副总经理、总监若干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第一百四十二条公司设总裁 1 名，由董事会

聘任或解聘。公司设执行总裁 2 名，副总裁

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第一百四十五条总经理每届任期三年，连聘

可以连任。 

第一百四十五条总裁和执行总裁每届任期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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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24 日，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已于近日由原办公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13 号清华紫光信息港 C 座一层”搬迁至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高发社区侨香路金迪世纪大厦 A 栋 12 楼”办公，公司拟

将注册地址由“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13 号清华紫光科技园 C 座一层”

变更为“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高发社区侨香路金迪世纪大厦 A 栋 1201”。2025

年 2 月 11 日，上市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䀁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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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进行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025 年 1 月 24 日，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对激光应用服务类业务进行整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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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

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未来 12 个月内不排除为了稳定和强化上市公司控制权继续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处置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股份的明确计划。如果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在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上市公司权益拟发生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

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4 年 12 月 13 日，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议案》《关于公

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认购对象为光韵达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隽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ˇ偙

审议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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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除上述收购人参与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外，收购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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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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